[bookmark: _GoBack]
关于《通化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草案）》的起草说明

为了提升政府在我市供热市场的管理能力，市住建局起草了《通化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 ）》），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我市供热发展基本情况介绍
通化市中心城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逐步实施集中供热，截至目前，中心城区供热区域面积已达到约2137万㎡，涉及热用户22万户，供热方式由原来的的区域小锅炉发展为热电厂、调峰锅炉房、集中供热锅炉房、工业余热等多种形式为一体的集中供热。管理模式由原来的纯人工值守逐步向自动化、智能化发展。
2、 起草《通化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草案）》的必要性
随着我市经济水平的逐年提高，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市供热事业迈上新的台阶，但事业的发展不会一蹴而就，期间也会不断的暴露出新的矛盾，如新的发展目标和方向、相关各单位的分工协作、供热设施的建设与管理等等。为了规范供热经营活动，加强市场监管，维护热用户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促进供热行业健康发展，制定一部符合现阶段我市供热事业发展需求的管理条例就显着尤为重要。
3、 主要依据
《通化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草案）》主要依据《吉林省城市供热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规章，并借鉴了长春、辽源、白山等地的城市供热管理立法经验。
四、《通化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草案）》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共八章，涉及条文七十一条，主要从各相关部门的权责划分，项目建设，企业与热用户相关行为的规定，供热设施的管理，应急保障与监督检查及法律责任等主要方面进行规定，现将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1） 第一章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第一章共八条，第一条到第八条，主要规定了治理目标，适用范围；各区政府、管委会，市直相关部门协调分工，权责划分；发展方向。
（2） 第二章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第二章共十三条，第九条到第二十一条，主要规定了在供热项目建设方面的相关内容，其中包括：供热项目需在供热专项规划的框架下实施及专项规划的具体实施程序；供热管网、锅炉建设的要求与方向；项目建设时对供热设施建设用地的保障；供热设施在竣工验收上的具体要求；供热设施设计要达到的具体要求；申请入网的具体操作。
（3） 第三章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第三章共十七条，第二十二条到第三十八条，主要规定了企业参与供热需要具备的资质；申请办理供热经营许可的流程；企业退出供热行业的相关要求；供热企业经营时需要履行的义务及不得在经营期间发生的行为；具体的供热时间、延期提前供热的相关要求；供热温度的最低合格标准；供热的优先保障对象；新建项目未过保修期内热费的缴纳要求；测温退费的相关要求。
（4） 第四章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第四章共五条，第三十九条到第四十三条，主要规定了用热户在享受供热服务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要求，其中包括： 室内供热设备设计安装需要符合设计标准；报停时的具体操作；不得申请报停的情形；基础热费的缴纳标准；报停后恢复供热的交费标准。
（5） 第五章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第五章共八条，第四十四条到第五十一条，主要规定了供热设备的日常保护、维护、维修管理。
（6） 第六章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第六章共六条，第五十二条到第五十七条，主要规定了政府部门在面对供热突发事故（包括企业无法正常运营）时需要作出的具体反应，其中包括：政府政策的引导、资金的筹措、物资配给、人力调配；企业退出供热市场的需要的具体操作；市城市供热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监督、指导、管理、考核等办法。
（7） 第七章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第七章共十三条，第五十八条到第七十条，主要规定了违反《条例（草案）》的单位或个人需要承担的具体法律责任。
（8） 第八章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第八章共一条（第七十一条），主要解释了《条例（草案）》中部分专业性词语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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